
立法会十九题：法定机构的管治事宜 
＊＊＊＊＊＊＊＊＊＊＊＊＊＊＊＊ 
 
  以下为今日（一月三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涂谨申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

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关于法定机构的管治事宜，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分别有哪些法定机构 ─  
 
(i) 因《申诉专员条例》（第３９７章）对其不适用而不受申诉专员监察，以及

该条例对其不适用的原因； 
 
(ii) 因《防止贿赂条例》（第２０１章）对其不适用而不受该条例规管，以及该

条例对其不适用的原因； 
 
(iii) 有或没有成立审计委员会，以及根据甚么准则决定是否需要成立审计委员

会；或 
 
(iv) 有现任非官方成员在有关的机构担任同一职位超过６年；及 
 
（二）过去３年，官方代表出席法定机构会议的百分率不足五成的个案详情（包

括有关的法定机构的名称、官方代表的职称及他们的出席率）？ 
 
答复： 
 
主席女士： 
 
  有关问题的各部份，我的回复如下： 
 
（一）（i）《申诉专员条例》（第３９７章）第７（１）（a）条订明，申诉专员可

调查附表 1 第 I 部所列的机构在行使该机构的行政职能时采取或由他人代其采取

的任何行动。附表 1 第 I 部除载有政府部门／机构外，还包括１８个公共／法定

机构。把这些公共／法定机构加入附表 1 第 I 部，主要原因是这些机构履行的主

要职责，以往是由政府履行的（例如医院管理局），或这些机构为社会提供的服

务非常重要，因而对社会有重大影响（例如机场管理局）。此外，《申诉专员条例》

第７（１）（b）条授权申诉专员，可对附表 1 第 II 部所列的机构在就政府所颁

布的《公开资料守则》而行使该机构的行政职能时采取或由他人代其采取的任何

行动，进行调查。第 II 部载列五个其他机构，当中包括香港警队及廉政公署。

如某法定机构非列于附表 1 第 I 部或第 II 部，该机构并不会纳入申诉专员的职权



范围。 
 
（ii）《防止贿赂条例》（第２０１章）第４、５、６及７条专门处理涉及「公共

机构」的贿赂行为，例如为了促致合约或他人撤回投标而作的贿赂。《防止贿赂

条例》第 2 条界定「公共机构」一词的定义为： 
（a）政府； 
（b）行政会议； 
（c）立法会； 
（d）各区议会； 
（e）由行政长官或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委出，或由他人代行政长官或行政长

官会同行政会议委出的各类委员会或其他机构，不论该委员会或机构是否获得酬

劳；以及 
（f）《防止贿赂条例》附表 1 指明的各类委员会或其他机构，例如香港房屋委员

会、医院管理局及机场管理局。 
 
  《防止贿赂条例》第９条一般处理涉及私营机构和公营机构代理人（即受雇

于他人或代他人办事的人）的贿赂行为。 
 
  如某法定机构属于「公共机构」定义所指的范围，涉及该机构的贿赂行为均

可受《防止贿赂条例》第４、５、６、７及９条规管，视乎与个案有关的情况。

在其他情况下，该贿赂行为仍可受《防止贿赂条例》第９条规管。 
 
（iii）在考虑是否设立专责的审计委员会时，各个法定组织会顾及不同的因素，

包括有关组织的性质和职能、运作规模、是否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进行审计工作

功能，例如聘用外间的核数师或由有关组织下的其他委员会担当审计的功能等。

根据各政策局/部门提供的资料，有２４个法定组织设有专责的审计委员会（名

单载于《附件１》）。 
  
（iv）截至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有政府委任的非官方成员在同一职位出任超过

六年的法定组织有３２个，成员数目共有１３７名，详细资料载于《附件２》 
 
（二）过去３年，有关官方成员出席法定组织会议的百分率不足五成的个案详情

载于《附件３》。  
 
完 
二○○八年一月三十日（星期三） 


